
闽卫督函〔2024〕160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0241373 号

提案的答复

蒋清泉委员：

《关于数智化发展驱动智慧养老模式和推广策略的提案》

（20241373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省卫健委根据职能分工，履职尽责，坚持以需求为导向，推

进我省医养服务智慧化，不断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。

一、提升居家社区医养服务智慧化水平。2022 年 12 月，省

卫健委等十一部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方

案》，要求积极提供居家社区医疗服务。扩大提供家庭病床等居

家医疗服务，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，推广适宜康复医疗技

术，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“互联网+”、家庭病床等方式

将机构内康复医疗、护理等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。省级机关医

院自主研发互联网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系统，建立智慧家庭病床

服务，实现从建床、查床、护理、健康管理、撤床全流程的智慧

家庭病床服务模式。福州市依托“榕医通”微信公众号和各级医

疗服务机构，在全市范围推广“积分制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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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人通过线上完成签约即可享受网络问诊、医护上门及健康管理

等服务。漳州市依托慢性病一体化管理平台，结合家庭医生签约

服务与智能监测设备，提供老年人健康管理、体征监测、慢病复

诊续方等服务。

二、完善医养康一体智慧化网络。2024 年 4 月福建省人民政

府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“福见康养”幸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若

干措施》要求健全完善全省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。促进人工智

能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“福建码”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

智能硬件等产品在智慧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，持续推进互联

网网站、移动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。福州市智慧健康养老服

务平台由市财政投资 1500 万元建设，是集医疗、养老、居家、

社区和机构于一体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，系统提供多项健康管理

服务，如健康档案查询、健康咨询、健康检测等，同时提供社交

互动、家庭关爱等，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。省卫健委组

织修改完善《福建省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项目目录》，制定下

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

确定了 39 项“互联网＋护理服务”项目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“互

联网＋护理服务”试点工作，将机构内护理拓展至社区和居家，

为出院患者、康复期、终末期、慢性病、母婴人群或高龄体弱、

失能失智等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专业、便捷的护理服务。同时，

积极协调省医保局制定出台新增设立上门服务费项目等“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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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护理服务”相关价格政策。

三、加强医养结合人才队伍建设。组织全省医养结合机构管

理人员、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全国医养结合人才能力提升

培训、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等，每年受训约 2000 人次。2021

年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发展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1〕51 号），将医养结合相关专业列入我

省年度紧缺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，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医务人员

享有与其他医疗机构同等的职称评定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等

待遇，享受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入职和在职奖补政策。2022 年省卫

健委联合十一部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方

案》（闽卫老龄〔2022〕135 号），引导医务人员从事医养结合

服务，基层卫生健康人才招聘、使用和培养要向提供医养结合服

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倾斜。支持医务人员特别是退休返聘且临床经

验丰富的护士到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执业。鼓励普

通高校、职业院校（含技工学校）开设健康和养老相关专业和课

程，扩大招生规模，适应行业需求。省卫健委将医养结合机构中

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人员纳入全省医疗护理员规范化培训范围，

按照每人 2000 元的标准计算补助，为培训考核合格的发放《福

建省医疗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书》，证书全省通用。依托省立医院、
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 5 家基地，举办全国老年医学人才

培训班，通过 1-3 个月的脱产培训，组织医养结合机构医务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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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老年综合评估、多学科团队诊疗理论与实践等老年医学技

术。委托省、市护理学会和护理质控中心，以及省老年基地开展

老年护理相关的培训项目，提高全省老年专科护士的专业水平、

管理水平等。同时，各医院通过理论授课和技能培训的方式对从

事老年护理的护士进行培训考核，各医联体牵头医院（总医院）

选取老年急救、伤口护理、脑卒中、老年居家护理等专题对医联

体分院的护理人员开展培训，提高社区医务人员老年护理的相关

知识和技能。截至 2023 年底，全省老年护理专业护士达 3062 人，

培训率达 90.97%。

四、开展医养结合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和示范机构创建

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批全国医养结合

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和示范机构创建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老龄函

〔2022〕128 号）要求，为推广好的经验做法，发挥辐射带动作

用，不断提高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和水平，2023 年我省组织创建了

3 个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（漳州市芗城区、泉州市晋江市、龙岩

市长汀县）和 2 个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（福州市社会福利院、

厦门市莲花爱心护理院）。示范县和示范机构的创建为我省医养

结合工作树立了标杆和榜样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一是便利老年人日常就医。完善电话、网络、现场等多种预



— 5 —

约挂号方式，简化网上办理就医服务流程，逐步实现网上就医服

务与医疗机构智能终端设备的信息联通，促进线上线下服务结

合。鼓励相关机构通过互联网为老年人提供常见病、慢性病复诊

以及随访管理等服务。二是推动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

的实施方案》落实，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，推广适宜康复

医疗技术，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“互联网+”、家庭病床

等方式将康复医疗、护理等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。三是继续加

强专业人才培养，组织新一批医养结合从业人员参加全国医养结

合工作网络培训班、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等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林伟

联系电话：0591-87272670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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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